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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曙光股份  证券代码：600303 编号：临 2018-032 

 

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   一、媒体报道简述 

    近日，公司关注到《华夏时报》等媒体发布了名为《曙光股份遭

遇“卖壳”难 华泰汽车或面临 1.6 亿违约金》的报道。该报道提及

公司大股东辽宁曙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曙光集团、甲

方”）与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泰汽车、乙方”）股

权转让“难产”， 华泰汽车或面临 1.6 亿违约金。 

     二、澄清声明 

     为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，避免广大投资者对报道的内容

产生误读，公司对上述信息进行了核实，现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： 

    （一）曙光集团与华泰汽车协议签订情况 

1、2017 年 1 月 12日，曙光集团与华泰汽车签署了《辽宁曙光

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转让辽宁曙光汽车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》，协议主要内容： 

（1）甲方拟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97,895,000 股 A 股无限售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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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股股票（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 14.49%，以下简称“标的股份”）

依法出售给乙方，甲方并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45,818,300股（占上

市公司股本总额的 6.78%股权）的投票权委托给乙方。 

经甲乙双方协商，甲方持有的上市公司 45,818,300 股（占上市

公司股本总额的 6.78%）限售期满后，甲方将其中 35,671,953 股（占

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 5.28%）再行转让给乙方。 

上述转让完成后，乙方将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133,566,953 股股

票，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 19.77%，甲方并将其仍持有的上市公司

10,146,347股股票（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 1.5%）的投票权委托给

乙方行使。 

（2）经双方协商，甲方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97,895,000股 A

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（占标的公司股本总额的 14.49%）转让给乙方

初步定价为 23.21元/股，股权转让价款的最终成交金额及支付进度

以双方签署的正式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约定为准。 

双方同意，甲乙双方共同签署 14.49%股份转让的《股权转让协

议》 的同时，双方共同签署《投票权委托协议》，将甲方持有的上

市公司剩余的 6.78%股份的投票权委托给乙方，具体权利义务内容

以届时双方签订的《投票权委托协议》为准。 

经甲乙双方协商，甲方持有的上市公司 45,818,300 股（占标

的公司股本总额的 6.78%）限售期满后，甲方将其中 35,671,953 股

（占标的公司股本总额的 5.28%）再行转让给乙方，具体转让每股

价格不低于上述 97,895,000股股份转让的每股价格，股权转让价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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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最终成交金额及支付进度届时以双方签署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约

定为准。 

（3）为敦促双方以诚实信用原则履行本框架协议，乙方同意于

签署《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》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 3 亿

元履约保证金。 

     2、2017 年 2月 28日，曙光集团与华泰汽车签署了《辽宁曙光

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》和《投

票权委托协议》，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： 

    （1）经双方协商，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14.49%股权转

让给乙方；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受让上述 14.49%股权。 

    （2）经双方协商，14.49%股权（97,895,000 股股份）转让价款

按照 23.21 元/股计算，确定为人民币贰拾贰亿柒仟贰佰万元整。 

    （3）本次股权转让通过国防科工局关于军工事项的审查程序及

商务部关于经营者集中的审查程序后，且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

后的 3 个工作日内，乙方向共管账户支付壹拾柒亿元，同日从共管账

户向甲方支付柒亿元用于解除质押股份的质押手续。 

3、2017 年 5 月 19 日，曙光集团与华泰汽车签署了《辽宁曙光

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（5.28%）转让协

议》，协议主要内容： 

（1）经双方协商，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5.28%股权转

让给乙方；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受让上述 5.28%股权。 

（2）经双方协商，5.28%股权（35,671,953股股份）转让价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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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 23.21 元/股计算，确定为人民币捌亿贰仟捌佰万元整。 

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3日、3 月 1 日和 5 月 23 日

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

的《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签订<股权转让框架

协议书>暨控制权变更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7-003）、

《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签订<股权转让协议

书>和<投票权委托协议>暨控制权变更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临 2017-020）和《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签订

<股权转让协议书>和<投票权委托协议>暨控制权变更的提示性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7-045）。 

（二）协议履行情况 

协议签订后，华泰汽车向共管账户支付了 3 亿元履行保证金，

此后又通过共管账户向曙光集团支付了 7 亿元股权转让款。2017 年

7月 24日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了《上市公司股份转让确认申请表》，

有效期为 60天。 

    2017 年 7 月 26日，公司收到曙光集团发来的由中国证券登记结

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

过户登记确认书》，曙光集团与华泰汽车 35,671,953 股（占公司股

本总额的 5.28%）股份转让的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，过户日期为

2017年 7 月 25日。 

    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27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

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在披露的《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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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大股东辽宁曙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.28%和 14.49%两次股份转

让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及 5.28%股份转让完成过户登记的

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7-053）。 

（三）14.49%股权未办理过户的原因 

    为了保证公司平稳过渡和后续发展以及高标准、高质量完成公司

新能源汽车准入认证工作，双方出于谨慎原则，经曙光集团和华泰汽

车协商，双方同意股权过户延期办理。 

    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、12月 22日、2018 年 1月 31日、

4 月 13 日和 6 月 23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上海证券

交易所网站上在披露的《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

辽宁曙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议转让公司 14.49%股份的进展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7-072）、《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

大股东辽宁曙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议转让公司 14.49%股份的进展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7-078）、《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大股东辽宁曙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签

署〈关于延期办理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.49%股权转让

手续的协议〉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8-006）、《辽宁曙光汽车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辽宁曙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华泰汽车

集团有限公司签署<关于办理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14.49%股权转让手续的补充协议>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8-017）

和《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辽宁曙光集团有限责

任公司与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签署<关于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 14.49%股权转让的延期协议>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

2018-027）。 

（四）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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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曙光集团（甲方）与华泰汽车（乙方）于 2017 年 2 月 28

日签署的《辽宁曙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之股

权转让协议》，违约责任主要内容约定如下： 

1、甲乙双方确认，除本协议约定的情形外，任何一方未经对方

同意，不得单方终止本协议。若乙方单方终止本协议，乙方支付的 3

亿元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；甲方单方终止本协议的，甲方双倍返还履

约保证金。 

2、乙方未按照本协议付款事项的约定按期支付相应款项的，每

逾期一日，按照应支付金额的万分之二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 

本协议任何一方未能按本协议付款事项的约定提交相应股份过

户手续申请材料的，每逾期一日按照本次股权转让款总额的万分之二

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。 

鉴于股权转让过程中出现的变化情况，经过双方协商同意，具体

违约责任曙光集团和华泰汽车将根据股权转让最终的履行结果，协商

处理。 

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

海证券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《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签订<股权转让协议书>和<投票权委托协议>暨

控制权变更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7-020） 

（五）14.49%股权转让目前进展情况 

6 月 22 日，公司收到大股东曙光集团与华泰汽车签署的《关于

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.49%股权转让的延期协议》，为



 

7 

 

高标准、高质量完成公司新能源汽车准入实施方案的编制和论证工

作，保证公司新能源汽车生产经营资质完全符合《新能源汽车生产

企业准入审查要求》，确保 2019 年 7月 1 日前通过相关部门审查，

经华泰汽车和曙光集团双方慎重研究商定，同意将 14.49%股权交易

涉及的股份过户时间调整至 2018 年 9月 28日前完成。 

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3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

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在披露的《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关于大股东辽宁曙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华泰汽车集团有限

公司签署<关于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.49%股权转让的

延期协议>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8-027）。 

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，及时披露进展情况，并

督促交易双方按照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 

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：本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 

国 证 券 报 》、《 上 海 证 券 报 》 和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

（www.sse.com.cn），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

披露的公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 年 7 月 17 日 


